附件1：

法律援助案件（刑事）监督评查标准

	评估项目
	评估内容
	评估规则

	案件材料评估
	材料齐全性
	根据案件所处阶段的各项通知文书是否齐全

	
	受援人身份信息
	受援人的身份信息有记录

	
	授权委托
手续
	无特殊情况下是否及时办理签署

	
	
	各项内容填写是否完整、规范

	
	阅卷
	是否及时阅卷，阅卷笔录格式规范，阅卷信息准确，阅卷内容较全面

	
	会见笔录
	及时会见，《会见笔录》有受援人及和受援人监护人共同签字

	
	
	是否有二份以上，会见时间、地点等信息填写准确

	
	案件承办

情况通报
	记录承办过程是否完整，是否与卷内材料相符

	
	结案报告
	是否有承办过程、基本案情、代理或辩护内容等记录

	
	案卷封面
	各项内容是否填写完整规范、卷面整洁

	业务能力评估

	会见笔录
	有告知无偿法律服务和律师身份；询问是否同意指定辩护律师；核实案件事实和证据矛盾、疑点；核实有无刑讯逼供；有无新的证据提供、有无应调查取证明显疏漏而未告知办案机关；询问有无自首、立功或对定罪量刑有利信息；解释所涉罪名构成及量刑幅度；告知诉讼程序、权利义务、认罪认罚的法律规定；征询辩护意见；庭前告知庭审程序、组成人员和书记员、回避申请；裁决后告知可上诉权利义务。（具体内容根据案件所处不同阶段予以区分）

	
	阅卷内容
	阅卷内容有案件事实、记录不同证据形式以及重要证据材料摘抄、适用法律条文规定、律师有针对性的阅卷意见

	
	辩护意见
	围绕基本事实、主要证据、争议焦点、有分析论证、相关法律法规运用，有针对性、逻辑性、充分性

	
	庭审笔录
	庭审中有针对性质证，围绕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说明证据的效力或证明力的大小，发表辩论观点、整体庭审表现

	
	特殊案件
	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有承办报告、集体讨论、情况通报记录等，内附材料规范、完整


附件2：

法律援助案件（民事、行政）监督评查标准

	评估项目
	评估内容
	评估规则

	案件材料评估
	法律援助申请表
	各项内容填写是否完整规范

	
	经济状况说明表
	各项内容填写是否完整规范

	
	受理谈话笔录
	受援人权利义务是否告知，了解案情、诉求、风险

	
	送达回证
	是否均有送达日期和签字

	
	授权委托手续
	是否在接受指派之日起5日内签署

	
	
	各项内容填写是否完整规范

	
	谈话笔录
	接受指派之日起5日内是否约谈

	
	
	6项告知内容是否齐全：（1）承办人身份、代理职责；（2）可申请减免缓交诉讼费用；（3）诉讼风险和法律后果；（4）诉讼中的权利义务；（5）法援无偿服务、可申请司法救助；（6）可上诉权利告知和继续法援途径。

	
	证据目录
	格式规范性，是否有证据来源、证明对象和目的

	
	案件承办情况通报
	记录承办过程是否完整，且与卷内材料相符

	
	结案报告
	是否有承办过程、基本案情、代理或辩护内容等记录

	
	案卷封面
	各项内容是否填写完整规范、卷面整洁

	业务能力评估

	谈话笔录

	围绕沟通了解案件事实和证据、受援人的诉请、案件争议焦点、承办人的初步意见、与受援人商定代理意见、开庭前告知庭审程序、法庭组成人员、书记员及回避事项、通报办案情况、裁决后征询受援人意见以及告知可上诉权利义务谈话

	
	阅卷内容
	针对案件列明的诉讼主体、提出诉讼请求及标的额计算，以及办案及时性、文书规范性、最终结案效果或受援人评价

	
	代理意见
	是否围绕基本事实、主要证据、争议焦点、分析论证、相关法律法规运用，且行使代理权限在受援人授权范围内

	
	庭审笔录
	庭审中针对性质证，围绕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说明证据的效力或证明力的大小，发表代理观点、整体庭审表现（结合具体案情判断）

	
	特殊案件
	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有承办报告、集体讨论、情况通报记录等，内附材料规范、完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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